
1.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

3.检查项：化工生产装置未按国家标准要求设置双重电源供

电，自动化控制系统未设置不间断电源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C3661700

5.检查内容：化工生产装置是否按国家标准要求设置双重电

源供电，自动化控制系统是否设置不间断电源

6.检查标准：化工生产装置应按国家标准要求设置双重电源

供电，自动化控制系统应设置不间断电源。


